关于组织申报2011-2012年度安徽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通知
                          皖科金办〔2011〕1 号 
发布时间： 2011-03-15    来源：
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各有关单位： 

根据《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为加强我省高层次学科带头人和优秀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支持在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一定成绩的青年学者开展深入系统性研究，引导他们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中挖掘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持续提高我省科技创新能力。经研究，决定开展2011-2012年度安徽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省基金杰青项目申请者应满足《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40周岁[1971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2、具有博士学位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3、作为项目负责人未承担过省基金杰青项目（含以前的省优秀青年科技基金项目）。

4、未曾获得其他超过省基金杰青项目的人才培养计划的资助。

5、近年来取得的重要科研成绩，具备下列条件之一（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1）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过2项（含）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或作为前三位申请人承担过1项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73”、科技支撑计划子课题以上项目。

（2）在《自然》、《科学》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参与发表文章，或在《期刊引用报告》（JCR）一区的期刊发表1篇以上第一作者论文，或JCR二区以上的期刊累计发表5篇以上第一作者论文，或被SCI、EI、ISTP、ISR等国际四大检索系统收录15篇以上第一作者论文。（以论文作为申报条件的，须提供由具备国家一级查新资质机构出具的JCR分区或收录情况证明材料） 

（3）作为前四位完成人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前三位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以上。

6、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已经取得国内外同行承认的突出的创新性成绩或创造性科技成果，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具有创新性和应用性，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和重要的科学意义，属前沿学科且为省内所急需，可带动相关领域的发展或人才培养。

二、优先资助范围

优先资助领域为生命科学、工程与材料学、信息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基础学科、医药科学及上述多学科的交叉集成，学科资助人数视申报情况另行确定。主持过国家“863”、“973”、科技支撑计划等主体计划项目、以前三或通讯作者在《自然》、《科学》等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以上的申请人，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资助。

三、推荐与申报要求

杰出青年基金申请人由依托单位初审，并在规定的限额内推荐（可少于限额），本次申报将进行严格的资格与形式审查，各依托单位要以培育壮大优势学科方向和巩固重点技术领域地位为出发点，精心组织、遴选，确保推荐对象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杰出青年基金申请人的研究方向应以具备应用潜力的基础研究为重点，预期研发应体现一定的成果转化指标。

四、申报方式及时间

1、各依托单位布置本单位的组织申报和初审工作。可先分别预填申报书（省基金网下载http://220.178.98.52/zrkxjj/），组织初审。经各单位初审遴选后的项目按限额实行网上推荐（网址：http://ISIS.kjllt.com/）。指标数、登录号及密码请各依托单位指定专人与省基金办联系获取。

2、各单位先通知通过初审的项目在省自然科学基金研究评审系统在本单位名下注册申请人信息，分别自动获得限额内的申报帐号和密码。申请人登录后，按照相关提示和要求填报申报信息，进行网上申报，学科代码按照“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填。填报的内容应真实、准确。未进行网上填报的项目不予受理。申请人完成填报后，由各单位科技主管部门确认推荐。

3、凡经本单位确认推荐的项目，由申请人按网上申报系统的提示，自动生成《安徽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word文件并下载，书面材料必须有申请人亲笔签字。然后将代表性成果证明(主要包括：论文/论著、专利、科技奖励、第三方评价、收录证明、立项批文等)和申请人学位证书、工作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身份证（放最后一页）等相关附件材料复印件与申请书统一装订成册，材料一式两份（A4幅，单面打印，可拆卸式装订，总页数不超过100页），提交依托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各依托单位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4、各依托单位应对最终推荐的项目归类整理、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后，统一送至省政务中心科技厅窗口。不接受个人直接报送书面材料。

5、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11年4月18日，逾期不再受理。

书面材料集中受理时间为2011年4月22日。

五、联系方式

省自然科学基金办公室联系人：刘少波，黄进，孙斌 

联系电话：0551-2655036

省政务中心科技厅窗口联系人：檀朝满 

联系电话：0551-2866635

地址：合肥市宣城路103号 

                                                            二○一一年三月九日
